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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商平台催生的新型灵活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但其社会保障权益面临

系统性缺失，已成为影响社会公平与稳定的重要问题。现有研究多从法学或社会学视角展开，缺乏从

公共管理角度系统探讨电商企业参与社会保障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本研究基于激励相容理论与协

同治理理论，构建“激励–治理”双轮驱动分析框架，提出电商企业参与社会保障的复合型激励机制

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路径。激励机制方面，融合收益性激励与规制性激励，旨在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并设

定行为底线。协同治理方面，强调政府、平台企业、社会力量等多方主体的角色重构与协作，共同推动

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最后，研究提出分类分层试点、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全国统一社

保数字平台、健全多层次产品体系等政策建议，为电商企业有效参与社会保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

径。 
 
关键词 

电商企业，社会保障，激励相容，协同治理，平台经济 
 

 

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Xing Yang, Chunyuan Li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Received: December 12, 2025; accepted: December 24,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5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681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681
https://www.hanspub.org/


杨星，李春缘 
 

 

DOI: 10.12677/ecl.2025.14124681 6832 电子商务评论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scale of the new flexible employment group 
generated by e-commerce platforms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ing. However, their social secu-
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facing systematic deficiencies,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affecting social fairness and stability. Existing research mostly focuses on the legal or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lacking systematic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management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nstructs 
a “incentive-governance” dual-wheel driving analysis framework, and proposes a compound incen-
tive mechanism and a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h for e-commerce enterprises’ par-
ticip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In terms of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it integrates revenue-based incen-
tives and regulatory incentives, aiming to stimulat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set 
behavioral bottom lines. In term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t emphasizes the role reconstruc-
tion and collabo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social 
forces, joint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level and sustainabl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inally, the study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classified and hierarchical pilot projects, 
improv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digital platform, and im-
proving the multi-level product system,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in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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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电商平台催生的新型就业形态与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

以外卖骑手、电商主播、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平台灵活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但其社会保障权益却

面临系统性缺失的风险。这种制度适配性危机不仅影响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更可能演变为影响社会

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当前研究多从法学视角探讨劳动关系认定问题，或从社会学角度描述劳动者困境，

而从公共管理视角系统探讨电商企业参与社会保障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的研究尚显不足。本研究基于

激励相容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激励–治理”双轮驱动分析框架，旨在探索电商企业参与社会保

障的制度化路径，为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保障新范式提供理论支撑。 

2. 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平台零工这一庞大的新型就业群体，其社会保障的缺失已成为影响社会

公平与稳定的系统性风险。为系统回应这一挑战，有必要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在平台治理研究领域，学术焦点已从早期的市场结构规制，转向对平台作为复杂生态组织者其内在

治理逻辑与悖论的深入剖析。研究表明，平台治理的核心困境源于其商业组织的逐利逻辑与作为社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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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的公共属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1]。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一系列难以消弭的悖论，平台在管理生态

互补者时对“控制”与“自主”的双重需求，以及在战略决策中面临的“经济效率”与“社会责任”之间

的根本性权衡[2]。此类研究贡献在于深刻揭示了传统命令–控制型监管在平台生态中的失灵，进而催生

了“反思型监管”等强调程序正义、激发平台自我规制的新范式[3]。 
算法远非中性的技术工具，而是一套重塑劳动过程、劳动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权力机制。算法管理

通过数据化监控、任务原子化与绩效量化，不仅实现了对劳动的高度控制与精准剥削，更深层次地推动

了劳动的商品化进程，并催化了传统稳定雇佣关系的解体[4]。这一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它将技术批判

从工作场所的微观政治延伸至对宏观劳动体制变革的洞察，明确了算法是构成当前零工权益问题的技术

内核。 
聚焦于零工经济的社会保障改革研究，则更多从制度适配与政策设计层面展开。平台用工关系的实

质强度、管理模式乃至地方监管的介入方式，共同形塑了零工参与社会保障的实际可能[5]。这标志着研

究从原则性呼吁转向了对影响机制的精细识别，为精准施策提供了依据。 
综合评述可见，现有三大研究脉络虽各有建树，却因视角分立而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盲区。平台治理

研究揭示了生态复杂性却疏于动力机制设计；算法批判解构了技术控制性却匮乏技术赋能方案；社保改

革研究诊断了制度不适配却弱于激励相容构建。它们共同将平台预设为需要被规制、约束与责任追加的

客体，未能有效破解“治理需求”与“市场激励”之间的根本矛盾。正是这一核心矛盾，导致了当前零工

社会保障领域“政策热、实践冷”的普遍困境。本研究提出的“激励–治理”双轮驱动分析框架，旨在突

破上述隔阂，进行关键性的理论整合。 

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3.1. 研究对象的范畴界定与特征分类 

在应用“激励–治理”框架进行分析之前，必须首先明确研究对象的内在异质性。从社会保障责任

的角度，可将相关电商企业分为以下主要类型： 
商品与服务配送平台：以外卖、即时零售平台为代表。其就业群体劳动过程高度标准化，职业伤害

风险极高，工作强度与算法控制性强，是社会保障缺失风险最突出、最亟待覆盖的领域。平台对劳动过

程管理深入，具备较强的数据追踪与责任承担能力。 
内容创作与直播平台：以直播电商、短视频内容平台为代表。其就业群体收入波动性极大，呈现“头

部超高收入、长尾收入不稳”的两极分化特征。其风险主要体现在收入中断、职业枯竭及心理健康问题。

平台主要通过流量分配与佣金规则施加影响，对个人工作过程的直接管理较弱。 
出行与运输服务平台：以网约车、货运平台为代表。从业者面临中等程度的职业伤害风险和高强度

的疲劳作业风险，同时需自行承担车辆损耗等主要运营成本。平台通过订单派送、服务评价实施管理，

责任界定复杂。 
本地生活与技能服务平台：以家政、装修等服务预约平台为代表。就业形态更为零散，工作内容非

标，收入不稳定，职业风险因工种而异。平台通常作为信息中介，介入管理程度相对最浅。 
不同类型的平台，在用工关系的“控制强度”、数据的“可及性”、成本的“承受能力”以及风险

的“暴露程度”上均不相同，这要求激励与治理政策必须“分类施策”。 
对应上述平台，灵活就业者可依据关键特征进行分层，其社会保障需求呈现梯度差异： 
高风险–高强度型(如配送骑手、部分货运司机)：核心需求是工伤保险(或职业伤害保障)与职业健康

保护。政策应优先解决其“伤有所医”的问题，并探索针对极端天气、连续工作的劳动保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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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高波动型(如头部及中部主播、高技能自由职业者)：核心需求是收入平滑机制与养老、医疗

保障。他们具备一定的缴费能力，但需要适应其收入波动的参保缴费基数和方式，以及税收递延型商业

养老、健康保险等补充产品。 
低收入–不稳定型(如众包客服、零散家政工、长尾内容创作者)：核心需求是低门槛、可转移的 基

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缴费能力弱，需要政府补贴、平台分摊等多方共担机制，并确保社保关系

可随其跨平台、跨地域流动。 
通过以上分类可以清晰看到，试图用单一的社会保障方案覆盖所有群体是不现实的。下文提出的“复

合型激励机制”与“协同治理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上述差异性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实现从“一刀切”

到“精准滴灌”的转变。 

3.2. 激励相容理论 

激励相容理论由赫维茨等学者创立，是现代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良好的制度设计应该使行为人在实现

个人利益的同时，也恰好达到制度设计者设定的集体目标。在电商企业参与社会保障的研究中，激励相

容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 
激励相容理论在本文中的应用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电商企业往往比监管

机构更了解自身的经营状况和用工特点，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企业的私人信息优势。其次，

电商企业的行为选择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当参与社会保障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表现

出积极配合的态度。最后，激励相容的实现需要构建差异化的政策工具，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电

商企业采取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 
在平台经济背景下，激励相容理论的应用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平台企业的跨界经营特点

和复杂的组织结构增加了制度设计的难度；另一方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精准施策提供了

技术可能。因此，本文将在传统激励相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平台经济的特点，探索更具适配性的激励

机制设计方案。 

3.3. 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是在治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重要分支，强调多元主体通过制度化协商机制共同解

决公共问题。该理论认为，在复杂的公共事务治理中，单一主体的知识和能力都存在局限，需要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形成协作网络。 
协同治理理论在本文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维度：首先，在主体结构层面，电商企业参与社会保障

涉及政府监管部门、平台企业、劳动者、行业协会等多方利益相关者，需要建立清晰的权责分配机制。

其次，在互动过程层面，各主体之间需要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协商渠道，就社会保障的标准设定、费用

分担、服务递送等关键问题达成共识。最后，在制度保障层面，需要建立信息共享、监督评估和争端解

决等配套机制，确保协同治理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在平台经济语境下，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具有特殊意义。电商平台作为新型市场主体，不仅拥有技

术优势和数据资源，还承担着部分公共管理职能。这种独特的地位使其在社会保障治理中既能成为政府

的合作伙伴，也可能成为被规制的对象。因此，需要创新治理模式，在充分发挥平台企业优势的同时，

确保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3.4. 理论分析工具拓展：委托代理与演化博弈的整合框架 

为了进一步增强理论分析的严谨性与解释力，回应平台经济中多方主体策略互动的复杂性，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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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励相容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整合引入了形式化的分析模型视角。这一拓展旨在将“激励

–治理”的双轮驱动思想，转化为能够精确刻画政府、电商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三方行为逻辑与动态关系

的分析工具。 
具体而言，本研究借鉴委托代理模型来剖析核心的激励关系。在社会保障供给的场景中，政府与平

台企业之间存在着目标不一致与信息不对称，这正契合委托代理框架的经典设定。通过该模型，可以将

政府设计社会保障政策(如组合使用税收优惠、合规补贴与监管标准)视为一份激励契约，其核心问题是在

平台企业拥有私人信息(如真实用工规模、风险状况)的条件下，如何设计最优的激励结构。这为下文提出

的“复合型激励机制”即寻求“收益性激励”与“规制性激励”的最佳平衡提供了逻辑基础。模型分析

将有助于阐明，为何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或经济补贴往往效能不彰，而必须精心设计一套既能激发平台内

生动力、又能设定清晰行为底线的契约组合。 
同时，为动态地模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长期演化过程，本研究引入演化博弈模型。该模型将政府、

平台企业、劳动者等有限理性的参与者置于反复的策略互动中，其策略选择(如政府选择强监管或弱引导、

平台选择积极履责或消极规避、劳动者选择积极参保或被动观望)会根据自身的收益感知和群体中其他方面

的行为而不断调整。通过这一模型，可以模拟分析在不同的初始条件与政策参数(如法律法规的完善度、

数字平台的支持能力、社会监督的强度)下，整个系统更可能朝着“政府有效引导–平台主动协同–劳动

者权益得保”的良性均衡演化，还是陷入“监管失效–平台逃避–保障缺失”的困境。这为下文探讨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路径”与主体角色重构提供了动态的行为科学依据，揭示了建立稳定协同格局所需

的重复博弈与声誉机制。 
综上所述，整合委托代理与演化博弈的视角，构成本研究一个重要的形式化分析框架。它在静态层

面聚焦于政府与平台间的最优政策设计(激励问题)，在动态层面则关注多元主体策略互动的长期趋势(治
理问题)。二者相互关联：设计良好的激励契约是启动并塑造良性治理格局的关键参数；而稳定的协同治

理环境又能为激励政策的长期有效实施提供保障。这一框架使“激励–治理”双轮驱动的理论构想更具

操作性与可推演性，不仅提升了理论深度，也为后续政策建议的提出奠定了更为严谨的行为分析基础。 

4. 电商企业参与社会保障的复合型激励机制 

4.1. 收益性激励的内在驱动 

收益性激励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经济杠杆激发电商企业参与社会保障的内生动力。在税收优惠方面，

可探索将企业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按一定比例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或设立专项税收减

免科目。这种直接的经济激励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提高其参与意愿。在商业价值维度，完善

的社会保障投入有助于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和雇主吸引力，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获得差异化

优势。此外，政府可通过建立“社保信用评级”体系，将企业的社保履责情况与政府采购、金融支持等

政策优惠挂钩，形成持续的政策激励循环。从委托代理模型的视角来看，上述收益性激励工具的设计核

心，在于化解政府与平台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例如，税收优惠的力度与门槛设置，需考虑平台企业

可能存在的“隐藏信息”(如真实用工规模)与“隐藏行动”(如选择性参保)，通过差异化的激励契约，引

导企业主动披露信息并积极履责。而“社保信用评级”体系实质上是将企业的履约历史转化为可观测、

可验证的信号，通过纳入政府采购、金融支持等长效激励，构造重复博弈机制，从而鼓励平台企业从短

期合规走向长期信用积累，实现激励相容的稳态。 

4.2. 规制性激励的外部约束 

规制性激励机制通过建立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监管要求，为电商企业参与社会保障设定底线标准。在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681


杨星，李春缘 
 

 

DOI: 10.12677/ecl.2025.14124681 6836 电子商务评论 
 

法律规范层面，应加快制定针对平台用工特点的专项社会保障法规，明确电商企业在工伤保险、医疗保

险等基本保障项目中的法定义务。考虑到平台用工的灵活性特征，可探索建立与传统社保有所区别的“平

台专项社保”体系，实行“低门槛、广覆盖、保基本”的参保政策。在监管机制方面，应建立跨部门联

合监管平台，将社保履责情况纳入电商平台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对履责不力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和市场

准入限制，形成“奖优罚劣”的明确监管导向。规制性激励的本质，是通过明确的底线约束改变平台企

业的收益函数。在委托代理框架下，法律规定的处罚力度与监管频率，直接影响代理人(平台)违规的成本

预期，从而抑制其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从演化博弈的角度看，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与信用评价体系，

相当于增强了政府监管策略的“可观测性”与“可置信性”，这不仅会促使平台企业群体向“合规”策略

演化，也会向劳动者与社会传递稳定预期，逐步形成“政府依法监管、平台自觉守规”的演化稳定均衡。 

5.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5.1. 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在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中，政府需要从直接管理者转变为制度供给者和规则维护者。首先，政府应加

强顶层设计，制定电商企业参与社会保障的基本规则和标准规范，为各方主体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其

次，政府需要完善监管体系，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建立实时监测系统，对平台企业的社保缴纳情况进

行动态监督。同时，政府还应承担最终兜底责任，确保在市场竞争失灵或平台经营困难时，劳动者的基

本保障权益不受影响。这种角色转变不仅符合“放管服”改革的总体方向，也更适应平台经济的治理

需求。 

5.2. 平台企业的责任重构 

电商平台企业应当从被动的责任规避者转变为积极的责任共担者。平台企业凭借其技术优势和数据

资源，在社会保障服务递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一方面，平台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智能化的社保费用核算和缴纳系统，降低参保管理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平台可基于其对从业者需求

的精准把握，开发补充商业保险产品，构建“基本社保 + 商业保险”的多层次保障体系。此外，平台还

应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通过算法优化平衡效率与公平，在业务模式设计中嵌入社会保障要

素。平台企业的责任重构，并非简单的道德呼吁，而是一个在制度激励与多方互动下的策略演化过程。

演化博弈分析表明，若平台仅作为被动规制对象，其最优策略往往是“最小化合规成本”。但当政策环

境通过“激励–约束”双重机制改变其收益结构，且其履责行为能被政府、劳动者与社会识别并赋予声

誉收益时，平台策略便会逐步向“主动共担”演化。此外，平台利用数字技术优化社保服务，本身也是

降低其协同成本、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投入，这进一步巩固了其向治理伙伴演化的内生动力。因此，责

任重构实质上是平台在动态博弈中，为实现长期稳健发展而逐步内化社会责任的过程。 

5.3. 社会力量的参与机制 

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是确保协同治理公正性的重要保障。行业协会应发挥自律功能，制定行业性的

社会保障服务标准，建立行业内部的监督和协调机制。劳动者组织则需要创新组织形式，探索建立适应

平台经济特点的集体协商机制，为分散化的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利益表达渠道。第三方评估机构应独立开

展社保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定期发布评估报告，形成专业化的社会监督。媒体和公众监督则通过舆论压

力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良好氛围。 

6. 建议与结论 

基于前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旨在构建一个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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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6.1. 构建分类分层的试点推进体系 

建议采取“基于类型、精准试点、分层推进”的策略。试点地区选择应结合当地主导的平台经济业

态。试点政策设计必须紧扣前文所述的不同平台类型与从业者特征，实现精准干预： 
针对“高风险–高强度”群体(以配送平台骑手为典型)：在试点地区强制推行“职业伤害保障专项

计划”。采取“按单缴费、平台主责、基金统筹”的模式，将职业伤害保险费用嵌入每笔订单成本。同

时，要求平台算法必须嵌入“强制休息”和“安全速度”等保护性规则，并将遵守情况与平台信用评级

挂钩。 
针对“高收入–高波动”群体：探索“自愿性收入关联保障计划”。鼓励平台与金融机构合作，提

供与收入自动关联的“一键参保”接口，支持从业者按月灵活缴纳养老、医疗保险。政府对此类缴费提

供更高额度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同时，试点将平台打赏、佣金收入的一定比例自动划入个人商

业养老金账户。 
针对“低收入–不稳定”群体：推广“基础社保补贴与平台分摊计划”。政府提供定额社保补贴券，

降低其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门槛。同时，立法要求平台根据从业者接单时长或收入，按

比例分摊部分医保和养老保险费用，履行有限但明确的雇主责任。 
建立动态分类评估与调整机制：试点地区应建立平台与从业者分类数据库，定期评估不同类别群体

的保障效果与成本负担。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各类计划的缴费率、保障水平和责任分担比例，形成

可动态优化的政策工具箱，为全国性推广提供精细化、差异化的政策蓝本。 

6.2. 完善平台社会保障的法律保障体系 

建议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促进法》和《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明

确界定平台企业在社会保障中的法律地位和责任边界。立法应着重解决以下关键问题：首先，确立“实

质性用工关系”认定标准，突破传统劳动关系的桎梏；其次，建立适应平台经济特点的社会保险缴纳基

数核定机制，综合考虑工作时长、订单数量、收入水平等多维指标；最后，明确平台企业与从业者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为权益保障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应建立与其他劳动法律法规的衔接机制，确保法律

体系的协调统一。 

6.3. 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数字平台 

建议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障服务系统”。该平台应具备以

下功能：首先，实现与主要电商平台的数据对接，自动获取从业者的工作信息和收入数据；其次，建立

统一的参保登记和费用缴纳通道，支持灵活就业人员便捷参保；再次，开发智能化的权益查询和服务功

能，方便从业者实时了解自己的保障状况；最后，构建大数据风控模型，实现对社保欺诈行为的智能识

别和预警。该平台的建设应遵循“统一标准、分级管理、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的原则，确保系统的安全

性和稳定性。 

6.4.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产品体系 

建议构建“基本保障 + 商业补充 + 个人储蓄”三位一体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在基本保障层面，要

求平台企业为从业者缴纳工伤保险等强制性险种；在商业补充层面，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应平台就业特

点的商业保险产品，如职业伤害补充保险、收入损失保险等；在个人储蓄层面，推广个人养老金账户和

健康储蓄账户，给予税收优惠支持。同时，建议设立“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障创新基金”，支持平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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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险公司等市场主体开发创新性保障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6.5. 健全多元协同的治理监督机制 

建议建立由政府监管部门、平台企业、行业协会、劳动者代表和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

制。具体而言：首先，成立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委员会，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重大问

题；其次，建立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与政府监管、市场准入等挂钩；再次，支持成立

平台从业者行业协会，建立集体协商机制；最后，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开展政策效果评估

和社会监督。通过构建多元共治的格局，确保政策执行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通过构建“激励–治理”双轮驱动框架，并引入委托代理与演化博弈模型进行形式化拓展，

得出以下重要结论：首先，电商企业参与社会保障的核心症结在于激励不足与治理失效的双重困境，单

一的政策干预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其次，有效的激励机制必须实现“收益性激励”与“规制性激励”的有

机结合，既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倾斜等措施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又要通过法律规范、信用约束等方式

设定行为底线。再次，协同治理是确保政策落地的重要保障，需要政府、平台、社会等多元主体明确权

责、协同配合，形成治理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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